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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本报告是依据《起重机械安全技术规程》（TSG51-2023），对在用塔式



起重机进行定期检验的结论报告。



2.本报告书应当由计算机打印输出，或者用钢笔、签字笔填写，字迹要工



 整，涂改无效。



3.本报告书无检验、审核、批准人员的签字和检验机构的核准证号、检验



 专用章或者公章无效。



4.本报告一式两份，由检验机构和使用单位分别保存。



5.受检单位对本报告结论如有异议，请在收到报告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向检验机构提出书面意见。



6.本报告对检验时的设备状况负责。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监督电话：


传真：

浙江省宁波国家高新区江南路1588号A座

0574-87356241

0574-55121324

315048

0574-55121381



--【阮航】--------【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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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桥渝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李婷

浙江虎霸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石沱镇韩石路25号1-9号

13989899471

宁波市北仑区笠山路中交路建杭甬三期 2 标项目小浃江特大桥5#墩

91800102MAABXWPM1T

315800

/

塔式起重机 普通塔式起重机

431033148202300251QTZp160(T6515-10)

PA2CL018 5#

20 年

A4

0-80

0

10

2025年04月29日

160

60

0.60-63

65 2.8

37.45

44100

58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规程》（TSG51－2023）

合格

空白

2027年04月

TS7Ⅱ10008-2028

2026年04月15日

--【童海宾】------

--【杨开淼】------

(检验机构专用章)

检验： 日期：

审核： 日期：

批准： 日期：

2026年04月14日

2026年04月15日

2026年04月15日

检验机构核准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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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检验项目及内容和要求

C2

资料

和

文件

审查
































C3

设

备

检

查

C2.2.8使用
过程技术资

料

C3.3

安全距离检

查

C3.5

结构型式、

主要配置和
标志检查










C3.8

主要零部件

检查

C3.9

液压和气动

系统检查

C3.10司机
室检查

根据使用单位提供的技术文件，核查上次检验报告、使用登记
证以及使用单位使用记录(包括日常使用状况记录、日常维护
保养记录、自行检查记录、修理记录、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等)是否齐全，并且是否存档保管。

检查塔机运动部分与建筑物、设施、输电线等固定物的安全距
离是否符合TSG51的规定和设计文件的要求。

C3.5.3

标记、产

品铭牌与
安全警示
标志

C3.7.3

金属结构

检查

C3.7.4

门、梯

子、走台
和栏杆

C3.8.1
(1)钢丝
绳 、链
条与 链
轮等

C3.8.1
(2)吊具

C3.8.1
(3)滑轮
防钢丝绳
脱 槽装

置

检查液压系统和气动系统是否符合TSG51的规定和设计文件的
要求。

检查是否按照设计图样的要求配置司机室；司机室的配置及其
防护是否符合TSG51的规定。

检查标记 、产品铭牌与安全警示标志是否符合TSG
51的规定。

检查塔机的金属结构是否符合以下要求：

(1)主副吊臂、标准节等主要受力结构件的连接焊

缝无明显可见的裂纹；
(2)主要受力结构件断面有效厚度不低于设计厚度
的 90%；


(3)螺栓和销轴等连接无明显松动、缺件、损坏等
缺陷;


(4)主要受力构件塑性变形程度应保障工作机构仍
能正常地安全运行或未整体失稳；


(5)塔身侧向垂直度符合要求。

检查是否按照TSG51和设计文件要求设置了梯子、
扶手、护圈、平台、走台、踢脚板和栏杆等。

检查钢丝绳的固定连接、压板或者绳夹的数量、钢
丝绳安全圈数和绕绳余量应符合TSG51的规定；链
条与链轮应当啮合正确，无卡阻和冲击现象。

检查吊钩、横梁等吊具悬挂应牢固可靠，吊钩应设
置防重物意外脱钩的保险装置(司索人员无法靠近吊
钩的除外)有效，吊钩不应当焊补。

检查滑轮防钢丝绳脱槽装置应当符合TSG51的规
定。

检验结果 结论 备注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无此项无此项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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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检验项目及内容和要求

C3.11电气
系统检查

C3.11.1  
电气设备及
元件选择和

防护

C3.11.3  
电气保护

检查电气设备及元件的选择和防护是否符合TSG51的
规定，电气设备功能是否齐全；

（1）电动机保护

电动机应当具有一种以上的保护功能，具体选用应

当按照电动机及其控制方式确定。

（2）线路保护

所有线路都应当具有短路或者接地引起的过电流保

护功能。

（3）错相和缺相保护

当错相和缺相会引起危险时，应当设置错相和缺相

保护。

（4）零位保护

塔机各传动机构运行中若因故障或者失压停止运行

后，重新恢复供电时，机构不得自行动作，应当人
为将控制器置回零位后(自动复位的操作手柄和按键
除外)，机构才能重新启动。

（5）失压保护

当起重机供电电源中断后，凡涉及安全或者不宜自

动开启的用电设备均应当处于断电状态，避免恢复
供电后用电设备自动运行。

（6）超速保护

采用可控硅定子调压、涡流制动器、变频调速、能

耗制动、可控硅供电、直流机组供电调速、永磁直
驱、行星差动及由于负载超速可能会引起危险的起
升机构，应当装设超速保护装置。

（7）接地

(a)应当根据塔机供电电源的配电系统采用适当的接

地系统形式；

(b)塔机本体的金属结构、运行轨道及司机室应与保

护接地电路可靠连接，接地要求应符合TSG51的规
定；


(c)起重机所有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金属导线
管、金属支架及金属线槽均应当进行可靠接地；


(d)严禁用塔机金属结构和接地线作为中性线(电气
系统电压为安全电压除外)；


(e)塔机的配电系统为 TN 系统时，重复接地或者防
雷接地的接地电阻不大于10Ω，为TT或者IT系统的
接地电阻不大于4Ω。

（8）防雷

安装在野外且相对周围地面处在较高位置的塔机，

应当考虑避除雷击对其部件(如结构件、臂架的支承
缆索、滚动轴承和车轮等)造成损坏或者人员伤害，
防雷接地线路与保护接地线路应当分开设置。

（9）联锁保护

(a)可以在两处或者多处操作的塔机，应当有互锁保

护，保证其只能在一处操作，并且以司机室操作优
先；


(b)防风抗滑装置应当能够与塔机运行机构联锁(手
动控制防风装置除外)；


(c)小车在可以俯仰的悬臂上运行的塔机，悬臂俯仰
机构与小车运行机构应当能够联锁，使俯仰悬臂放
平后小车方能够运行；

检验

结果

结论 备注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无此项无此项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无此项无此项 空白
































C3

设

备

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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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检验项目及内容和要求

C3.11.4  
隔离开关和
总断路器

C3.11.5  
急停开关

C3.11.6  
照明设备

C3.12.3  
制动装置

C3.12.4  
其他安全保
护和防护装

置

检查隔离开关和总断路器的配置是否符合TSG51
的规定和设计文件的要求。

(1)每台塔机应当装设一个或者多个不能自动复
位的急停开关，设置位置及功能应符合TSG51的
规定。


(2)急停开关动作时，不应当切断可能造成物品
坠落的动力回路。

照明回路的电源不应当受起重机动力电源总开关
切断的影响；可移动式照明应当是安全电压。维
修插座馈电电路应当有过电流保护；插座应当有
电压、电流标识。

C3.12.3.2  控制

检查制动装置的控制是否符合TSG51的规定。

C3.12.3.3  零件状况（三合一机构和制动电机
除外）


检查制动器零件是否符合以下要求，必要时进行
操作和测量：


(1)制动器零件无裂纹、过度磨损(摩擦片磨损达
原厚度的50%或者露出铆钉)、塑性变形、缺件等
缺陷；


(2)制动器打开时制动轮与摩擦片无摩擦现象，
制动器闭合时制动轮与摩擦片接触均匀，无影响
制动性能的缺陷和油污；


(3)制动器推动器无漏油现象。

(1)起重量限制器

起升机构应当装设起重量限制器，起重量限制器

动作时应当能够停止向不安全方向的动作。

(2)起重力矩限制器

起重量随幅度变化的起重机械应当装设起重力矩

限制器，起重力矩限制器动作时应当能够停止向
不安全方向的动作。

(3)起升高度限制器

塔机应安装吊钩上极限位置的起升高度限位器。

起升高度限位器应满足GB/T5031的要求。

(4)下降深度限位器

有下极限限位要求时，应当装设下降深度限位

器，当取物装置下降到极限位置时，所有可能导
致取物装置向危险方向运动的机构应当能够自动
停止。

(5)抗风防滑装置 

轨道式塔机，应当装设抗风防滑装置，并且工作

状态和非工作状 态抗风防滑符合规定的要求。

(6)幅度限位器

a、动力驱动的动臂变幅的塔机（除液压变幅

外），应当在臂架俯仰行程的极限位置处装设臂
架低位置和高位置的幅度限位器；


b、采用移动小车变幅的塔机，应当装设幅度限
位器，以防止可移动的起重小车快速到达其最大
幅度或者最小幅度处；


c、最大变幅速度超过 40m/min 的塔机，在小车
向外运行并且起重力矩达到 80%的额定值时，强
迫换速装置应当自动转换为低速运行。

检验结果 结论 备注

C3.11电气
系统检查
































C3

设

备

检

查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无此项无此项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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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检验项目及内容和要求

(7)防小车坠落装置 

塔机的变幅小车及其他起重机要求防坠落的小车，应当

装设小车运行时不脱轨的装置，即使小车车轮轴断裂，
小车也不能坠落。

(8)小车断绳保护装置 

采用小车变幅的塔机应当设置双向小车变幅断绳保护装

置。

(9)爬升防脱锁定装置 

a、爬升式塔机，应当配置直接作用于其上的预定工作

位置锁定装置(具备爬升装置防脱功能)，在加节、降节
作业中，塔机未达到稳定支撑状态被人工解除锁定前，
即使爬升装置有意外卡阻，爬升支撑装置也不应当从支
撑处(踏步或者爬梯)脱出； 


b、爬升式塔机换步支撑装置工作承载时，应当设有预
订工作位置保持功能或者锁定装置。

(10)防止起重臂后倾装置 

挠性变幅的动臂式塔机，应当装设防止起重臂后倾装

置。

(11)缓冲器

轨道上运行的塔机的运行机构、塔机的变幅机构，均应

当装设缓冲器或者缓冲装置。

(12)端部止挡

轨道端部止挡装置应牢固可靠，防止塔机和变幅小车脱

轨。

(13)回转限位器

需要限制回转范围时，检查塔机回转机构是否安装回转

角度限位装置；塔机回转部分在非工作状态下应能自由
回转。

(14)极限力矩限制装置

检查有自锁作用的回转机构，是否装设极限力矩限制装

置。

(15)行走行程限位器

轨道式塔机行走机构应在每个运行方向装设行程限位装

置，其安装位置应充分考虑塔机的制动行程，保证塔机
在与止挡装置或与同一轨道上其他塔机相距大于1m处能
完全停止，此时电缆还应有足够多的富裕长度。

(16)轨道清扫板

轨道式塔机的台车架应安装轨道清扫板，清扫板与轨道

之间的间隙不大于5mm。

(17)风速仪

起重臂根部铰点大于50m的露天工作塔机应配备风速

仪，当风速大于工作极限风速时，应能发出停止作业的
警报。

(18)防护罩、防护栏、隔热装置

(a)塔机上外露的、有可能伤人的运动零部件，如开式

齿轮、联轴器、传动轴、链轮、链条、传动带、皮带轮
等，均应装设防护罩/栏。


(b)在露天工作的塔机上的电气设备应采取防雨措施。

检验结果 结论 备注
































C3

设

备

检

查

C3.12.4  
其他安全保
护和防护装

置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无此项无此项 空白

无此项无此项 空白

无此项无此项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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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44

45

46

47

48

49

备注：

检验项目及内容和要求






C4

性

能

试

验

C5

其他

检验
和试
验项
目

C3.14绝缘
电阻检查

C4.2空载试
验

C5.1

主要零部件

状况的检查

电气设备进行绝缘检查，结果是否符合TSG51的规定和设计文件的
要求。

C4.2.2.1操
纵、控制、
联锁、互
锁、馈电情

况

C4.2.2.2限
位装置

C4.2.2.3液
压系统、润
滑系统

C4.3.2.4各
机构动作

对各类塔机的主要零部件（包括吊具、钢丝绳、滑轮、开式齿轮、
车轮、卷筒、联轴器等），按照相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检
查其磨损、变形、缺损，判断是否达到报废要求。

操纵系统、控制系统、联锁、互锁装置动作可靠、准
确，馈电装置工作正常

各限位装置(如起升高度、下降深度、运行行程等行程
限位器)动作可靠、准确。

液压系统工作压力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并且系统无
泄露。

各工作机构动作平稳、运行正常，能够实现规定的功
能和动作，无爬行、震颤、冲击、过热、异常噪声等
现象；塔机沿轨道全长运行无啃轨现象。

检验结果

≥

结论 备注

8.88.8 空白
MΩ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无此项无此项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合格符合 空白

空白

--【阮航】--------【王田】------

2026年04月14日

--【王田】------

2026年0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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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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